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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修订案
（2024年5月17日郑州商品交易所第八届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）

对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》作如下修订：
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订为：
“自交割月最后交易日下午3时起，交易所不再受理仓库提出的用于当月交割的标准仓单注册申请。该日下午3时以后的注册申请所形成的标准仓单可以参与后续月份交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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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》修订条款对照表

	修订前条文
	修订后条文

	第二十二条 自交割月最后交易日下午3时起，交易所不再受理仓库提出的用于当月交割的标准仓单注册申请。该日下午3时以后的注册申请所形成的标准仓单可以参与后续月份交割。白糖等品种期货业务细则对标准仓单注册申请时间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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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二十二条 自交割月最后交易日下午3时起，交易所不再受理仓库提出的用于当月交割的标准仓单注册申请。该日下午3时以后的注册申请所形成的标准仓单可以参与后续月份交割。白糖等品种期货业务细则对标准仓单注册申请时间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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